[bookmark: _Hlk217460924]上海伙伴科研计划中方联系人约定书
【基本信息】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：
外籍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护照：
项目中方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号：
【约定内容】
本项目所在学院及项目中方联系人已充分知悉国家和学校关于“包干制”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管理规定，实行经费负面清单管理。如有违反，愿意接受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本项目绩效额度为人民币_______万元，占项目总经费的比例为_______%。
本项目所在学院及项目中方联系人完全知悉并同意，若本项目最终验收未通过，因此产生需向上海市科委退还经费的情形，项目中方联系人同意承担相应退款责任。退款的具体金额以上海市科委出具的正式通知为准。中方联系人承诺在收到该通知后一个月内，无条件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办理相关退款手续，不得拖延或拒绝。
在项目执行期间，中方联系人应履行以下职责：协助外籍项目负责人办理来沪手续，并在其在沪期间为工作与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障，包括安排住宿、协助购买保险等。同时，中方联系人负有监督责任，确保外籍项目负责人严格遵守我国及上海市的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并对其公开言论及观点发表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与监督，以符合国家政策与科研伦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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